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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推进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海安全[2006]384号   2006年9月1日
 
各直属海事局：
   现将《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推进研讨会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各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以指导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推进工作。
二○○六年九月一日

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推进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贯彻落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规则对第三批船舶生效的通知》(交海发[2005]635号)文件精神，推动第三批船舶(即500总吨及以上沿海跨省航行的散货船和其他货船)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2006年8月1日，中国海事局在福州组织召开了“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推进研讨会”。会议分析了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步更好地推进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工作进行了部署，现纪要如下：
一、继续加强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推进力度
一要加大宣贯力度，通过召开推进会、走访等形式让所有相关的航运公司全面了解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航运公司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自觉性。特别是目前尚未反馈情况的公司，可在船舶登记部门或运力审批部门的协助下查找，进一步核实需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公司和船舶数量。宣贯时要把管理公司作为重点，使他们了解代管船舶与自有船舶发生事故时，公司的行政责任是相同的。二要积极开展航
运公司内审员的培训，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航运公司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能力。三要制定全面细致的推进规划，更好地推进第三批船舶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确保明年7月1日前全面完成第三批公司和船舶的实施任务。四要加强推进过程中的信息报送工作，从本季度起到明年7月1日前，各直属局要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周将推进情况上报部海事局。
二、加强审核员队伍的培训、培养和管理
一是各海事局进一步测算本辖区的审核工作量和审核员的需求量，审核员不足的，要及时与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联系，确保审核员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二是在不增加航运公司负担的情况下，各海事局在本地航运公司审核时，可安排两名实习审核员参加审核，尽可能多的为实习审核员提供审核机会，增加他们的审核资历。公司少的地区在自己解决经费的情况下，可通过到外地参加审核实习，增加审核资历。三是把各海事局的专职审核员尽量培养成主任审核员，解决审核组长不足的问题。四是加强对审核员的管理，要特别重视审核廉政问题，组织实施审核的部门在安排审核时，要对审核组提出廉政方面的相关要求。
三、严格掌握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标准
一是航运公司必须严格按照《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要求建立安全管理体系；二是对第三批航运公司岸基管理人员资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按一般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处理，并将不符合规定情况通报当地交通主管部门；三是加大对管理公司的审核力度，对代管船舶的情况各海事局要全面掌握情况，严厉打击代而不管的行为。
四、完善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机制
一是要充分发挥分支局职能，各直属局可根据本局职责委托分支局开展审核工作，如视情将船舶审核委托分支局，直属局发挥管理、指导和监督作用。二是在审核员调派方面，要尽量调用本地的审核员，降低审核成本。审核的跟踪验证工作也可作为分支局的一项审核工作内容。三是专职审核员队伍建设、船舶审核与船舶安全检查相结合以及审核工作与其他海事管理工作的衔接，如将“ISM规则”列入船员培训内容等，下一步要做深入探讨和研究。
五、其他有关问题
一是跨省航行的工程船(无动力的除外)为第三批其他货船，这些船舶及其公司需要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二是在黑龙江、澜沧江水域或港澳航线的船舶不属第三批船舶的适用范围。三是对自愿要求建立体系的航运公司要予以支持和鼓励。四是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签发公司和船舶证书，不能随意变更证书期限。五是第三批船舶及其航运公司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咨询问题，海事机构的人员不能参与，对社会上的咨询机构不做统一要求。六是审核接待问题，各局要严格执行有关文件规定，不得超标。七是长江海事局要对需要进行异地审核的船舶进行调查摸底，并及时上报部海事局。
参会人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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